
《2010 年印花稅（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當局就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案委員會會議上  
議員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是當局就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法案

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背景  
 
2. 當局在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向法案委員會

提出了一套經修訂、草擬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

案 )(CB(1) 1689/10-11(03))，闡明何謂“取得”以及“處

置”了物業，以及提出了進一步的豁免。  
 
3. 在考慮過有關修正案後，議員要求當局進一步考

慮下列事項：  
 

(a) 就少數份數擁有人按《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

制售賣）條例》(第 545 章)發出的强制售賣令

非自願出售的物業，豁免「額外印花稅」； 

 
(b) 「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原有買家在買賣合約

或轉易契約上增加 /刪除兄弟姊妹的名字的個

案；及  
 

(c) 設立上訴機制，就有困難的個案 (例如財政困難

或患重病 ) 考慮豁免繳付「額外印花稅」。  
 
4. 當局已仔細考慮上述建議。當局的回應如下。  
 
 
 

CB(1) 1784/1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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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就議員提出的事項的回應  
 
(a) 就少數份數擁有人按《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

賣）條例》 (第 545 章 )發出的强制售賣令非自願出
售的物業，豁免「額外印花稅」  

 
5. 我們在文件 CB(1) 1689/10-11(03)中已解釋，當

局無法排除在地段按第 545 章發出的强制售賣令強制出

售前，地段上的物業買賣可能存有投機成份。在現行安

排下，涉及強制售賣申請的多數份數擁有人及少數份數

擁有人，均有機會就土地審裁處發出的強制售賣令下的

草擬售賣條款，向土地審裁處作出申述，包括應由哪方

繳付從價印花稅及／或「額外印花稅」的申述。建議修

訂《印花稅條例》以引入「額外印花稅」，並不會影響土

地審裁處根據第 545 章第 4(6)(a)(i)條，就有關土地的買

賣發出指令（包括擬定出售的條件）的權力。發展局已

推出行政措施以及進行宣傳教育，讓舊樓業主了解他們

在第 545 章下的權利以及保障，並已設立渠道，向他們

提供適時的支援及意見。  
 
6. 自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後，我們已與發展局進一

步討論了有關事宜。發展局指出，自第 545 章生效以來，

現行由土地審裁處在强制售賣令下，就地段的售賣條款

作出指令的安排行之有效。在過去所有 24 宗根據强制售

賣令成功售賣地段的個案中，土地審裁處均指令應由有

關土地的購買者承擔所有印花稅。不過，發展局在細心

聆聽以及考慮議員的意見後，有鑑於當局正建議對由法

庭頒令作出或依據法庭頒令而作出的非自願的物業出售

或轉讓豁免「額外印花稅」的整體政策方向，該局同意

把有關豁免的範圍延伸至第 545 章下的個案。發展局進

一步認為應作出全面豁免，涵蓋多數份數擁有人及少數

份數擁有人，因為當局不能排除多數份數擁有人是由個

別小業主集合在一起而根據第 545 章申請把地段強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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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假若不向這些多數份數擁有人在出售物業時提供「額

外印花稅」豁免，可能會窒礙他們根據第 545 章申請把

地段強制售賣，以作重新發展。  
 
(b) 「額外印花稅」不適用於原有買家在買賣合約或轉

易契約上增加 /刪除兄弟姊妹的名字的個案  
 
7. 我們在文件 CB(1) 1689/10-11(03)已解釋，「額外

印花稅」不適用於增加 /刪除原有買家的配偶、父母或子

女名字的個案。這是根據目前印花稅機制下的原則而訂

定。作為一項反避稅措施，除了在「可予徵收印花稅的

買賣協議」或轉易契約上增加 /刪除名字的人士為原有買

家的配偶、父母或子女外，在有關文書上增加 /刪除名字

須繳付從價印花稅。我們之前已解釋，我們認為如果偏

離現有的反避稅機制，將豁免範圍延伸至例如未婚伴

侶、其他親戚以及商業夥伴，將會製造一個很大的炒賣

漏洞。  
 
8. 我們聽到議員要求把兄弟姊妹列入受豁免人士

的建議。基於兄弟姊妹之間的物業買賣或轉讓極少具有

投機成分，以及容易確定他們是否兄弟姊妹關係，再加

上考慮到濫用的機會低，我們同意「額外印花稅」不適

用於增加 /刪除原有買家的兄弟姊妹的名字的個案。  
 
9. 同一道理，我們建議當提名兄弟姊妹接受物業權

益及把物業轉售或轉讓予兄弟姊妹時，亦獲豁免「額外

印花稅」。  
 
(c) 設立上訴機制，就有困難的個案考慮豁免繳付「額

外印花稅」  
 
10. 在目前的《條例草案》下，我們建議在某些特定

情況下，豁免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以後取得及

在取得後的二十四個月或以內處置的物業交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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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提名由一名近親人士  (即父母、配偶或子女 ) 

接受物業權益、以及把物業轉售或轉讓予一名

近親人士；  
 

(b) 聯營公司之間進行物業轉讓；  
 

(c) 因破產 /非自願的清盤而出售物業；及  
 

(d) 把物業轉售予政府。  
 
11. 此外，雖然在目前的《條例草案》下沒有就受益

人在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日或以後繼承了離世者的住

宅物業並在二十四個月或以內將有關物業轉售時豁免

「額外印花稅」，但是《條例草案》有特許措施，在計算

持有期時，以離世者購入物業該日作為其受益人取得該

物業的日期。  
 
12. 正如我們不斷强調，我們認為法例必須清晰及毫

不含糊，在考慮任何豁免都不能削弱「額外印花稅」的

效力，及必須公平及能夠以客觀的方式衡量，豁免的種

類亦應清楚載列於《條例草案》中。在這些原則下，當

局在仔細聆聽以及評估議員建議的額外豁免後，已於早

前提交了修正案，就下列情況提供進一步的豁免：  
 

(a) 由法庭頒令作出或依據法庭頒令作出而非自願的

物業出售或轉讓。至於在第 545 章下的個案，我

們已徵得發展局的進一步意見，現建議全面就所

有該類個案作出豁免 (上文第 5 至 6 段 )；  
 

(b) 屬《稅務條例》（第 112 章）第 2 條所指的財務機

構的承按人，或該承託人委任的接管人，透過不

同方式把已承按的物業作非自願性出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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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益人出售 /轉讓一個從離世者遺產中繼承的住宅

物業。  
 
13. 此外，正如上文第 8 段所述，我們現建議「額外

印花稅」不適用於原有買家在買賣合約或轉易契約上增

加 /刪除兄弟姊妹的名字的個案。我們亦建議當提名兄弟

姊妹接受物業權益及把物業轉售或轉讓予兄弟姊妹時，

亦獲豁免「額外印花稅」 (上文第 9 段 )。  
 
14. 根據上文第 12 段所述的指導性原則，當局認為

建議的豁免，包括上文第 6 、8 及 9 段所述的新增豁免，

已在可能的情況下回應了議員就有關方面的意見。我們

不能接納有關設立一個上訴機制，按每個個案的個別或

個人情況 (例如財政困難 )逐個進行評估及決定「額外印花

稅」是否適用的建議，因為有關建議徹底偏離現行稅制

下稅務局局長沒有酌情權自行豁免任何類別的應繳課稅

的基本原則。我們亦認為有關上訴機制不可行，會製造

很多漏洞以避過「額外印花稅」，從而使措施失效。  
 
下一步  
 
15. 就本文件的建議，我們會盡快提交進一步的修正

案供議員考慮。  
 
 
 
運輸及房屋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稅務局  
律政司  
二零一一年三月  


